
 

证券代码：000821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一、对关联方资金往来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等的规定和要求，对公司 2020年度关联方占用公

司资金情况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核查，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2020 年度，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没有发生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关

联方资金往来；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

在以前期间发生延续至报告期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况；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发生资金往来，也是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进行内部资金调

动，亦属正常经营所需，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未产生影响。 

2.公司能够严格控制对外担保事项。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还存在

以下担保事项： 

序号 被担保方 担保额度（万元） 担保余额（万元） 

1 惠州市三协精密有限公司 7,000 7,000 

2 武汉璟丰科技有限公司 1,000 1,000 

3 武汉京山丝路纸品包装供应链有限公司 2,500 1,000 

4 京源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500 300 

5 赛力德舒适家（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1,500 0 

6 武汉中泰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5,000 5,000 

7 湖北京峻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000 2,840 

8 武汉深海弈智科技有限公司 1,000 1,000 

9 武汉佰致达科技有限公司 500 0 

合计 24,000 18,140 

截至目前，公司没有为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及任何非

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也无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内的对外担保事项。 

二、对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一家执业经验丰富，资质信誉良

好的审计机构，能够严格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公允的执业准则，对公司的资



 

产状况、经营成果所作审计实事求是，所出报告客观、真实的反映了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具备承担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工作情况的审计能力，能够满足公

司常年会计审计和内控审计的需要，公司向其支付的费用合理。鉴于中勤万信聘

期届满，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我们同意公司聘任中勤万信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

规定，已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 

公司《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对纳入评价范围的业务与事项公司均已建立了内部控制，并得以有效执行，达到

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不存在重大缺陷。 

四、对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需与部分关联方发生业务往来，亦是正常的经营行

为。该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并且有利

于公司降低采购成本，保证公司所需零部件的及时供应和产品质量。经对关联方

生产经营情况的了解，企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具备履约能力。该关联交易以公允

为原则，以市场价和有利上市公司价格执行，无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对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定，2020年合并报表可供股东

分配的利润为78,121,074.18元,母公司报表中未分配利润为-103,756,138.69元，

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和《公司章程》

中现金分红的条件。鉴于上述原因，为了公司长远发展，董事会提出2020年度不

派发现金股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利润分配预案。 

我们认为：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审议程序合

法合规。 



 

六、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国际业务的持续发展，外汇收入不断增长，为降低外

汇业务的汇率风险，通过有效的金融衍生工具锁定汇兑成本，有利于增强公司财

务稳定性，提高公司竞争力。公司已为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进行了严格的内部评

估，建立了相应的监管机制。我们认为公司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与日常经

营需求紧密相关，风险可控，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七、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1.根据公司下属子公司业务发展和资金使用规划，下属子公司惠州市三协精

密有限公司、武汉京山丝路纸品包装供应链有限公司、湖北京峻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京源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深海弈智科技有限公司、武汉佰致达科

技有限公司、武汉璟丰科技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公司拟对其担保，预

计新增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4,000 万元的担保，担保方式为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上述 14,000 万元额度指的是新增的担保，本次董事会之前已经生效并正

在执行的担保、已经履行完毕、期限届满或消灭的担保将不再占用授权额度。我

们认为本次对外提供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整体业务发展的需要和资金的

实际需求。本次被担保对象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制度对对外担保的规定，公司充分了解其经

营状况并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我们认为公司向其提供的担保风险较小，可控性强。2.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

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3.本次担保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公正的原则，为其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

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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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